安丰塘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各村、镇直单位：
　　为深入贯彻县消安委《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精神，有效预防和减少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切实加强我镇电动自行车火灾防控工作，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充分发动派出所民警、网格责任人、物业管理人员开展巡逻检查，加强对村民住宅区，以高层建筑、企业集体宿舍、居住出租房、人员密集型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的管理，落实电动车火灾防范措施，发现并消除动态性火灾隐患。
　　二、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
　　成立镇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由孙现纯镇长任组长，党委委员黄燎任副组长，镇应急办、消防办、派出所、板桥市场监督管理所1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工作分工如下：
　　（一）板桥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派出所配合，严格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环节监管，严查无证生产、超认证范围生产、不按新标准或降低标准生产、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等违法生产行为，严厉打击销售无证或伪造认证证书、无厂名厂址来源不明产品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擅自改装原厂配件、外设蓄电池托架、拆除限速器等关键性组件、私自更换大功率电池、将回收车辆配件以旧充新再次出售等行为，确保生产、销售电动车自行车符合法律、法规和新标准要求，切实提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水平。
　　（二）派出所、板桥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督促开展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对不符合标准的车辆或者与认证参数不符的车辆不予登记上牌。
　　（三）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的指导、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生产，切实提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水平。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动自行车，加大缺陷产品调查力度，督促企业履行召回义务。要加强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严肃查处无证生产、超出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生产、不按标准或降低标准生产等行为。
　　（四）镇消防办、应急办和安丰塘派出所负责督促指导村委员会、网格组织等基层力量，加大对村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单位及居民社区、住宅小区的监督检查和巡查巡防力度，重点对辖区小产权房、村民自建房、出租屋、居民住宅、“三小”和“三合一”等场所开展“敲门行动”，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
　　（五）镇政府负责推动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鼓励新建住宅小区同步设置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安全充电设施，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做好住宅小区共用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鼓励业主大会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要求》改造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
　　三、开展督导检查
　　镇消防办牵头成立督导组对各村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整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检查情况将纳入2024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内容。对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不到位、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各村和相关职能部门予以通报。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频次，定期开展日常巡查检查。各村为此次巡查检查工作的落实主体。各村要定期开展检查，督促出租房房东、居民小区业主、物业及主管单位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组织发动网格力量加强对电动车管理巡查。村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小区管理单位加强防火自查和夜间巡查，按照“电瓶车一律不停放楼道间等区域，电瓶车一律不过夜充电”的“两个一律”要求，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搬离，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充电行为。镇将不定期检查抽查，并通报反馈检查整改情况。
（二）加快速度，全面建设集中停放点和智能充电桩。各村根据电动车实际保有量，合理新建、扩建，满足停放需求，并在新（扩）建停放点安装智能充电桩。

（三）加大力度，严厉查处违规停放与充电行为。以派出所为检查主体，加大对居民小区、出租房重点区域的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加大对违规停放电动车、违规充电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拒不改正的要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对因电动车违规存放、充电引起亡人火灾事故的，要严格实施责任倒查，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五、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主体。以村为主体，负责全面落实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各村要认真分析研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明确电动车火灾防范的工作职责。要将电动车火灾防范纳入日常工作范畴，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开展经常性检查。由村负责督促各自辖区内的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小区管理单位落实各自管辖公共区域内的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没有物业服务企业以及没有主管单位管理的居民楼院，由属地村落实电动车消防管理责任。各村要进一步督促加强村民、房东等责任主体落实对村民自建房、出租房业主的电动车安全自我管理责任。
　　（二）镇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互通信息，形成合力，切实做好各自分管行业领域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三）各村和各成员单位要紧密结合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点，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明确电动自行车火灾防控工作要求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宣传力度，强化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提示和警示教育，营造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治理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寿县安丰塘镇人民政府
2024年3月14日

安丰塘镇党政办公室                      2024年3月14日印发


